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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一）资金安排情况。为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关

于印发《<广东省基层党的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120）>

的通知》（下称《三年行动计划》），省财政厅按预算安排下达

2018 年度省本级社会组织党建经费 662.59 万元。我委严格按粤

财行〔2018〕102 号文的标准，分 3 次共核拨 678.35 万元（含

2017 年度结余 11.76 万元），其中预拨付 297.9 万元、年度核

拨 324.56 万元、“牵手帮扶”经费 55.80 万元。

（二）实施程序及内容。印发《关于做好 2018 年全省性社

会组织党建工作财政专项经费申报工作的通知》（粤社党字

〔2018〕99 号），严格按照网上申报、受理、初审、复核、拟

制分配方案、处支部会议研究、党委会议研究、发文下拨等程序

实施。主要核拨党员活动费 63.69 万元（在册党员 1615 名、流

动党员 538 名），专职书记津贴 375.20 万元、兼职津贴 83.65

万元，党建指导员津贴（党建指导工作经费）106.20 万元，党

组织启动经费 16.20 万元。

（三）自评得分及分析。按照《项目支出类绩效自评指标体

系》，自评得分 83 分。加强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建设是一项新的

工作，工作面宽、难度大，且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做法不多，处

于摸索、发展阶段。财政保障经费投入使用、发放按相关管理办

法严格执行，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但由于



现有制度对发放对象、标准、范围等要素还存在界定不够清晰、

不易操作等问题，加上社会组织党组织有小型、分散、数量多等

特性，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覆盖质量还不够高，相关工作需要进一

步总结经验、解决存在问题，完善工作措施。各分项指标自评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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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表现

（一）政治理论学习教育不断加强。按照年度重点工作安排，

各社会组织党组织积极行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宣传贯彻为主题，开展了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习教育活动。不完全统计，开展各类教

育活动 776 次，专题教育 383 次，红色教育 119 次，党课教育

148 次，主题党日 126 次。在册党员参加学习 4873 人次，非在

册党员 2017 人次，非党员负责人 3658 人次，共计 10143 人次。

举办了“学习党的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全省性社会组织党组织

集体主题党日活动”；专题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读书会”活动 183 场次；开展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

活动，220 个党组织先后走访慰问 244 名困难党员和老党员。

（二）党建工作指导实现全覆盖。创新开展党建指导“牵手

帮扶”专项行动，268 个党组织组成 132 个党建指导小组，对 1220

个无业务主管单位的全省性社会组织开展全面摸底排查和联系

指导工作，其中电话（网络）联系 328 个社会组织，实地走访

968 人次、召开座谈会议 46 场（近 600 人次）。针对基金会专

门举办 2 期党建工作指导培训班。截至目前全省性社会组织党建

指导工作覆盖已达 100%，全年新组建党支部 80 个，党的组织覆

盖面不断扩大。省社会组织党委在册党员 1872 名，直接管理的

党组织 324 个，其中党支部 312 个，党委 7 个、党总支部 5 个（所

辖党支部 128 个）。



（三）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成效明显。一是党组织书记队伍整

体素质提升明显。完成 243 个党组织书记考核，其中“优秀”等

次 59 名、“合格”等次 163 名、“基本合格”等次 17 名、“不

合格”等次 4 名。通过自下而上推荐、评选，在“七一”期间表

彰了一批先进党组织和优秀个人。二是党员队伍不断扩大。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在册党员 1872 名。我委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

首位，2018 年度培训积极分子 75 名，接收预备党员 54 名，按

期转正 30 名；强化党员组织关系管理，新接收 454 名，转出 63

名。三是党组织规范化建设质量提升明显。主要体现在党组织的

组织设置基本合理、“三会一课”长效化制度化、政治建设和思

想建设明显提升、党的活动形式多样。四是党建指导员队伍成绩

突出。招募、选任、选派党建指导员 88 名，先后到 238 家社会

组织或党组织开展党建指导，联系、指导、管理党员 205 名，组

织党员学习 2553 人次，走访、上门指导、列席会议 170 多次，

指导发展党员 21 名，指导已建党支部的社会组织换届 8 个、成

立党支部 46 个。

（四）党建引领，参与社会活动成效明显。据不完全统计，

2018 年省级社会组织扶贫投入资金约 23885.80 万元，其中投入

国家西部“三区三州”资金 1206.655 万元，省级社会组织在 2018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的捐款超 1.55 亿元。另，151 个社会组

织及党组织、600 余名社会组织党员和从业人员，积极参与走近

留守和困境儿童“牵手行动”，开展了 44 场关爱帮扶活动，投



入帮扶资金 156 万元和大量物品，直接惠及 6122 名留守和困境

儿童，覆盖粤东西北 15 个地市的部分县区。

三、存在问题

主要困难和问题有：一是党组织书记专、兼职补贴难以划分。

目前的管理办法设置党务工作者专、兼职两种补贴，但没有明确

界定标准，实际工作中，社会组织党务工作者身份复杂，难以具

体划分，容易造成争议。二是公职身份退休党务工作者不能领取

津贴，影响党建工作开展。开展党建工作要求要有政治素质高、

综合能力比较强的人来承担，而公职身份退休人员是重要来源，

政策调整不能领取补贴，甚至连交通、电话费用都不能解决，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公职身份退休人员工作积极性，而其他渠道难以

物色开展党建工作的合适人选。三是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财政保障

经费预算和用途设置需完善。现行安排的保障经费主要是党务工

作者津贴，没有安排党组织工作和活动专项经费，而且因社会组

织人员易变动、流动性大等因素造成党务工作者津贴结余，不能

安排作为党建工作方面的其他用途。目前仍有 1600 多个无业务

主管的社会组织党建十分薄弱甚至空白，需要更加灵活的经费安

排和使用原则，如分领域、分系列建设党建工作站，加强党建指

导工作，提高党建工作覆盖质量。

四、几点建议

全面调研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经费保障中存在的问题，科学设

置经费保障科目及使用办法。



（一）将在社会组织从事党务工作的公职身份人员与离退休

党政领导干部在社会组织兼职区别对待。考虑到党建工作任务是

党和政府交办的具体工作，党务工作者每月有具体任务需完成，

建议根据《转发中组部<关于退休或不担任现职党政领导干部到

社会组织从事党建工作有关问题的问答>的通知》（粤组通〔2015〕

52 号）有关政策，按照合理确定、便于操作、加强监管的原则，

合理确定退休干部担任社会组织党务工作者的工作保障经费。

（二）建立社会组织党组织工作经费制度。一是建议将社会

组织联合党委纳入粤财行〔2018〕102 号文规定的区域党委工作

经费保障范围。二是设立党建工作站经费预算。党建工作站依托

联合党委主体单位或部分办公场地相对宽裕的社会组织设立，按

照有场地、有标志、有专职工作人员、有定期服务内容、有服务

工作规范流程的基本标准建设。建议自 2020 年起，该项经费纳

入党建工作保障经费统一预算申报。三是设立党支部工作经费。

解决基层党组织工作和活动的基本需要，达到场所和服务设施达

标升级的目标，让社会组织党支部有资源有能力为党员群众服

务。

（三）明确专、兼职党务工作者区分标准。进一步解决好各

级社会组织党委缺乏工作经费、人员经费的问题，细化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经费补贴标准和实施办法，明确专、兼职党务工作者区

分的具体标准和条件，发挥好财政保障经费的绩效作用。


